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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7680的第11部分。GB/T1768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1部分:应急计划区的划分;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2部分:场外应急组织与职能;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3部分:场外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4部分:场外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5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6部分:场内应急组织与职能;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7部分:场内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8部分: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9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10部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析

准则;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2部分:核应急演习的策划、准备、实施与评估。
本文件代替GB/T17680.11—2008《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

放射评价准则》。与GB/T17680.1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术语“应急”“食入应急计划区”“烟羽应急计划区”“应急行动水平”(见2008年版的3.1、

3.3、3.5、3.6),增加了术语“操作干预水平”(见3.11);

c) 增加了液态放射性物质向地表水和地下水释放的评价要求(见4.4、6.2、6.4);

d) 增加了采用的预测模型需要有效性验证,不同组织采用的预测模型需要提前进行比对(见4.5、

6.2.2、6.3.2);

e) 增加了根据是否有监测数据对释放特征和源项进行规定(见第5章);

f) 增加了实地调查作为评价模式的考虑因素(见第6章);

g) 增加了急性照射引起的剂量作为计算剂量(见6.2.5)。
本文件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广核

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牛、刘新建、吕明华、张艾明、栾雪菲、邓安嫦、姚仁太、赵伟伟、邱志欣、浦祥、

朱君、孙大威、董芳芳、徐建华、刘团团、陈超、裴娟、王炫、田芷洁、姜丁宝、宋卫杰、刘书焕、罗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8年首次发布为GB/T17680.11—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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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7680《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拟由十二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应急计划区的划分。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划分原则和推荐的应急计

划区大小。
———第2部分:场外应急组织与职能。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应对核事故

的场外应急响应与准备职能、应急组织和职责。
———第3部分:场外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外应急设施的总体要求、功能定

位、特性要求、系统和设备配置。
———第4部分:场外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核

应急预案及其执行程序的编制格式与内容。
———第5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场外应急响应能力保持工作,提出

应急响应能力保持的要求,提升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

力,保障核安全。第6部分:场内应急组织与职能。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响应

职能、应急组织和职责。
———第7部分:场内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内应急设施的功能与特性要求。
———第8部分: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内核应急预案和执行程序的

编制格式与内容。
———第9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场内应急响应能力保持工作,提出

应急响应能力保持的要求,提升核电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核安全。
———第10部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析。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应急监测

的相关要求。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放射性物质

向环境释放的事故时所采用的辐射剂量评价准则。
———第12部分:核应急演习的策划、准备、实施与评估。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核应急演习的策划、

准备、实施与评估流程,确保演习科学有序开展,从而提升核电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

力,保障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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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电厂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事故时所采用的辐射剂量评价

(简称“剂量评价”)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陆地固定式核电厂核事故所致的场外辐射剂量的评价,其他核设施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960.5 核科学技术术语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GB/T17680.9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9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4960.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准备 emergencypreparedness
为应对核事故而进行的包括制订应急预案,建立应急组织,准备必要的应急设施、设备与物资,以及

进行人员培训、演习等准备工作。

3.2
应急响应 emergencyresponse
为控制或缓解导致应急状态的事故后果而紧急采取的行动及措施。

3.3
应急计划区 emergencyplanningzone;EPZ
为在核电厂发生事故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保护公众的防护行动,事先在核电厂周围建立的、制订了

核应急预案并做好应急准备的区域。

  注:我国目前将应急计划区分为两类,针对烟羽照射途径的烟羽应急计划区和针对食入照射途径的食入应急计

划区。

3.4
源项 sourceterm
从一给定的源中放射性物质实际的或潜在的释放情况。

  注:包括释放物的核素成分、数量、释放率和释放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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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扩散 diffusion
弥散的分量,该分量表征在传输过程中因湍流作用和浓度差引起的分子运动而使物质浓度在介质

中沿传输路径的变化。

3.6
弥散 dispersion
气态或液态流出物在大气或水体中的输送、扩散和混合的过程。

3.7
场内 on-site
场区以内的所有区域。

3.8
场外 off-site
场区之外的所有区域。

3.9
防护行动 protectiveaction
在应急响应期间和过后,为避免或减少对核电厂工作人员和公众引起的预期剂量而采取的保护

措施。

3.10
干预水平 interventionlevel
针对应急照射情况或持续照射情况,预先制定的可防止的剂量水平,当达到或超过这一水平时则需

对公众采取相应的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

3.11
操作干预水平 operationalinterventionlevel;OIL
以核应急情况下容易获得的监测结果为基础,迅速实施响应行动(防护行动和其他响应行动)的一

种操作准则,通常以剂量率、计数率或放射性核素的活性浓度来表示,根据环境测量结果能立即和直接

使用(无需进一步评估)以确定适当的响应行动。

4 基本要求

4.1 应迅速地对事故放射性释放情况作出场外辐射剂量评价,以便估计出公众可能受到的剂量。根据

厂址区域气象、水文条件和放射性释放源项,采用反映环境特征的迁移扩散模式,评价公众可能受到的

辐射剂量,给出防护行动建议。对于进展较快的事故,可以验证基于事故时核电厂堆芯损伤状态和工况

参数而提出的防护行动建议的适宜性,确定可能受影响区域的各种环境辐射监测项目的优先次序,为事

故早期防护行动决策和后果评价提供依据。

4.2 随着事故的进展,应根据放射性释放源项监测和环境辐射监测的结果修正源项和剂量评价结

果,优化早期防护行动建议,确定受影响区域的各种环境辐射监测项目的优先次序。

4.3 剂量评价应考虑核电厂状态及相应的征兆、事故类型、事故放射性释放源项(气载释放源项和液态

释放源项)、实时和预报的气象条件和受纳水体的水文资料、环境监测数据、厂址及周边环境条件。

4.4 剂量评价考虑的辐射照射途径包括放射性烟羽、地面沉积物和地表水体放射性引起的直接外照射

和摄入放射性物质引起的内照射(包含食物链途径引起的辐射剂量),必要时也可考虑地下水污染途径。

4.5 核电厂营运单位与场外应急响应组织应使用相同或具有可比性的预测模型,并进行比对。

4.6 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按照GB/T17680.9的要求对辐射剂量评价人员进行培训,以便使他们有能力

完成核事故应急的剂量评价工作,能够正确熟练地使用评价模式,以及对模式的计算结果作出合理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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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对辐射剂量评价人员最低要求的培训的内容有:计算模式的数学物理概念,数据库的使用,模式使

用的限制条件以及计算结果的不确定性等。

5 释放特征

5.1 概述

5.1.1 事故放射性释放可分为气载放射性释放和液态放射性释放。

5.1.2 释放源项特征参数包括:释放点位、释放形式、放射性核素组成、化学形态和释放量、释放速率、
释放的起始时间和持续时间、释放高度和热量等。

5.2 有监测数据

5.2.1 应提供放射性流出物排放浓度的在线监测结果。对于气载释放源项,应测量流出物中惰性气

体,并根据安全分析报告给出的放射性核素比例推导出碘和粒子的排放活度。有关气载放射性核素混

合物的成分,应在专门的文件中给出对碘和惰性气体所做的各种假设、对混合物的核素成分等进行的校

正,以及停堆后的时间修正方法。

5.2.2 对于液态释放源项,应测量流出物中主要核素,并根据相关技术报告给出的放射性核素比例推

导出其他核素的排放活度。有关液态放射性核素混合物的成分,应在专门的文件中给出各种假设、对混

合物的核素成分进行校正,以及停堆后的时间修正方法。

5.3 无监测数据

5.3.1 当缺乏释放源项监测数据时,可把最终安全分析报告中基于保守假设得出的源项数值作为释放

量的上限估计。

5.3.2 根据核电厂事故状态借助其他技术手段得出事故释放源项数据,如基于工况诊断和堆芯损伤评

价给出源项。

5.3.3 如果不能利用核电厂事故状态的参数资料来估计事故释放源项,可利用环境辐射监测的测量数

据并结合气象和水文资料来估计事故释放源项。

5.4 预期释放

根据假想事故源项进行估计。

6 剂量计算模式

6.1 通则

6.1.1 应具备多种剂量评价手段,例如用计算机进行模式计算或采用预先编制好的剂量图表或其组合

的方式进行估算。

6.1.2 除了气载放射性释放的剂量评价之外,当核电厂液态放射性释放或气载放射性沉降可能影响受

纳水体或公众饮用水源时,还应具备液态放射性释放的剂量评价能力。

6.2 模式的要求

6.2.1 应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式和评价手段,以便能满足应急评价及时、有效的要求。

6.2.2 剂量评价模式和它所需要的数据库应结合厂址和核电厂的情况,以体现出该电厂厂址周围的主

要气象水文和地形的特征,社会特征(例人口分布、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等)以及该电厂的事故放射性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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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特征。为了体现当地的特征或影响,应对计算中用到的与环境有关的某些参数(即模式参数中的缺省

值)进行调查。

6.2.3 模式采用的气象或水文数据应满足应急时剂量评价的及时性和可获取性要求。气象和水文数

据应能反映当地的弥散特性。

6.2.4 剂量模式应能计算核事故中释放的主要放射性核素引起的剂量。

a) 对于气载放射性释放,一般应具有对下列照射途径进行计算的能力:

1) 放射性烟羽引起的外照射;

2) 吸入烟羽中的放射性核素引起的内照射;

3) 地面放射性沉积物引起的外照射;

4) 吸入地面放射性沉积物再悬浮引起的内照射;

5) 食入污染的食品和饮用水引起的内照射。

b) 对于液态放射性释放,必要时具有对下列照射途径进行计算的能力:

1) 受纳水体引起的外照射;

2) 岸边沉积物吸附放射性核素引起的外照射;

3) 食入污染的食物和饮水引起的内照射。

6.2.5 计算的剂量应包括预期剂量、可防止剂量,具体应包括有效剂量、器官剂量和急性照射引起的

剂量。

6.2.6 模式输入的基本要求如下。

a) 模式的数据输入应尽可能自动化,并应留有简化的用户输入接口。模式应设计为可直接接收

用测量单位表示的输入数据。

b) 模式的用户界面应友好、简洁,界面具有数据可视化能力,核查数据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能自动

判断无效的或遗漏的数据并给出提示,对某些数据预先设置缺省值。

c) 应提供用户在开始计算之前可检查和编辑输入数据的手段。

6.2.7 模式输出的基本要求如下。

a) 输出文件应标准化,给出评价的日期、时间、评价人员以及必要的特征标志,并给出计算的输入

参数、控制变量、限定条件,便于支持及时确定应急状态等级、作出防护行动决策以及实施其他

的应急响应行动。

b) 应以文件的形式给出气象水文资料、浓度场和剂量结果,以及剂量评价模式在使用中的限制

条件。

6.2.8 应提供在应急响应期间使用的模式的使用指南。

6.3 大气传输和扩散评价模式

6.3.1 大气传输与扩散模式应能够根据当前和预报的气象数据计算出气载放射性物质的弥散情况。
具备考虑核电厂事故源项的释放高度(例如地面释放、高架释放或混合释放)和释放特征(例如气态、粒
子、化学形态和反应、释放热量、气流出口速度等)的能力。

6.3.2 模式的基本要求是,它所得到的结果应能合理地代表预测区域的真实情况。选择的模式应开展

有效性验证,方法包括历史数据验证、大气扩散试验验证和同类模式比对等。

6.3.3 应说明模式对厂址的气象特征、地形特征和电站建(构)筑物的适用范围,以及这些特征可能对

烟羽传输带来的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作出必要修正。

6.3.4 模式应可以提供放射性烟羽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轨迹到达时间。模式应有能力在开始分析的

10min内对烟羽应急计划区内的传输和扩散作出评价。

6.3.5 模式可使用的输入气象数据应包含数值气象产品、气象观测数据,模式能直接读取核电厂流出

物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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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剂量评价中的大气传输和扩散模式可分为两类:简单模式和精细化模式。

a) 典型的简单模式有直线高斯烟羽模式和分段高斯烟羽模式。

b) 精细化模式应能够预测核电厂周围烟羽弥散的实际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估算和预测烟羽在事

故期间的传输和扩散,这些估算结果可用于确定环境辐射监测行动的优先次序,验证早期的估

计值,也可为制定食入应急计划区防护行动的决策提供支持。典型的精细化模式有拉格朗日

烟团模式、拉格朗日粒子模式、三维欧拉大气输运模式、计算流体力学模式等。

c) 简单模式一般只适用于地形较简单且气象条件单一厂址的大气弥散计算,而对于复杂地形厂

址或滨海厂址,应尽量采用精细化模式。

6.4 水体传输与扩散评价模式

6.4.1 应根据核电厂周边受纳水体、公众饮用水源的具体情况,采用地表水评价模式预测代表性的放

射性核素在水环境中的传输与扩散。

6.4.2 模式应能代表放射性核素从排放点到受影响的集中式取水口等环境敏感区之间的真实传输和

扩散,给出取水口等环境敏感区的放射性核素浓度时空分布。

6.4.3 应根据受纳水体的水动力特征和水文数据获取情况选用不同类型的评价模式。

6.4.4 必要时开展地下水传输与扩散评价,模式充分考虑地质模型、水文地质模型的合理性和岩土介

质对放射性核素的阻滞。

6.4.5 评价模式预测结果可用于确定水环境辐射监测行动的优先次序。

7 剂量评价在防护行动决策中的应用 

7.1 在应急响应期间,应对事故及释放的可能发展趋势做出评估,特别是事故早期阶段,这对于预防性

防护行动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7.2 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组织应开展剂量评价,对剂量水平可能超过GB18871中规定的干预水平

的事件给出说明,并提出公众防护行动建议。

7.3 在事故应急期间,场外应急组织应对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组织根据剂量评价结果提出的防护行动

建议进行评估,并结合环境辐射监测数据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适宜的防护行动。

7.4 防护行动建议最初应基于电厂工况,可采用堆芯损伤程度来估计可能的放射性释放源项。对电厂

拟采取的应急响应措施,应评估其对放射性释放的影响。

7.5 随着事故的进展应利用实际的放射性释放量以及环境监测结果来修正剂量评价结果,并为应急响

应行动提供支持:

a) 操作干预水平的修正;

b) 防护行动建议及其范围的调整;

c) 实施适宜的食入应急计划区防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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